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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增值税

（一）销售旧货（不含二手车经销）、已使用固定资产

减征增值税

◉ 政策要点

自 2014 年 7 月 1 日起，一般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

固定资产和旧货，适用简易办法依 3%征收率减按 2%征收增

值税政策；

自 2014 年 7 月 1 日起，小规模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

的固定资产和旧货，依 3%征收率减按 2%征收增值税政策。

◉ 享受主体

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和旧货的纳税人

◉ 享受条件

1.一般纳税人

（1）一般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用于简易计税方法

计税项目、免征增值税项目、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和非

正常损失的且未抵扣进项税额的固定资产;

（2）一般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其他固定资产:

①2008 年 12 月 31 日以前未纳入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

试点的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其他固定资产，销售自己使

用过的 2008 年 12 月 31 日以前购进或者自制的固定资产；

②2008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已纳入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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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点的纳税人，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在本地区扩大增值税抵扣

范围试点以前购进或者自制的固定资产。

2. 小规模纳税人

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和旧货。

◉ 政策依据

1.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简易征收政策有关管理问

题的通知》（国税函[2009]90 号）

2.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国实施增值税转型改

革若干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08〕170 号）

3.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简并增值税征收率政策

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4〕57 号）

4.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部分货物适用增值税低

税率和简易办法征收增值税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09〕9

号）

5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》

（二）个人将购买 2 年以上（含 2 年）的住房对外销售

免征增值税

◉ 政策要点

个人将购买 2 年以上（含 2 年）的住房对外销售的，免

征增值税。

◉ 享受主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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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人

◉ 享受条件

对外销售购买 2 年以上（含 2 年）住房

◉ 政策依据

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

税试点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6〕36 号）

（三）部分文化服务单位门票收入免征增值税

◉ 政策要点

纪念馆、博物馆等单位在自己的场所提供文化体育服务

取得的第一道门票收入，免征增值税。

◉ 享受主体

纪念馆、博物馆、文化馆、文物保护单位管理机构、美

术馆、展览馆、书画院、图书馆

◉ 享受条件

1.文化服务，是指为满足社会公众文化生活需求提供的

各种服务。包括：文艺创作、文艺表演、文化比赛，图书馆

的图书和资料借阅，档案馆的档案管理，文物及非物质遗产

保护，组织举办宗教活动、科技活动、文化活动，提供游览

场所。

2.体育服务，是指组织举办体育比赛、体育表演、体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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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动，以及提供体育训练、体育指导、体育管理的业务活动。

◉ 政策依据

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

税试点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6〕36 号）

（四）部分文化、宗教单位门票收入免征增值税

◉ 政策要点

寺院、宫观、清真寺和教堂举办文化、宗教活动的门票

收入免征增值税。

◉ 享受主体

寺院、宫观、清真寺和教堂

◉ 享受条件

寺院、宫观、清真寺和教堂举办文化、宗教活动的门票

收入。

◉ 政策依据

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

税试点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6〕36 号）

（五）二手车经销减征增值税（3%减按 0.5%）

◉ 政策要点

2027 年 12 月 31 日前，对从事二手车经销的纳税人销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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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收购的二手车，按照简易办法依 3%征收率减按 0.5%征收

增值税。

◉ 享受主体

二手车经销商

◉ 享受条件

二手车经销的纳税人销售其收购的二手车。

◉ 政策依据

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二手车经销有关增值

税政策的公告》（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63 号）

二、个人所得税

（六）个人转让自用 5 年以上，并且是家庭唯一生活用

房（住房）取得的所得，免征个人所得税。

◉ 政策要点

个人转让自用 5 年以上，并且是家庭唯一生活用房（住

房）取得的所得，免征个人所得税。

◉ 享受主体

个人

◉ 享受条件

1.自用 5 年以上，是指个人购房至转让房屋的时间达 5

年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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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个人购房日期的确定。个人按照国家房改政策购

买的公有住房，以其购房合同的生效时间、房款收据开具日

期或房屋产权证上注明的时间，依照孰先原则确定；个人购

买的其他住房，以其房屋产权证注明日期或契税完税凭证注

明日期，按照孰先原则确定。

（2）个人转让房屋的日期，以销售发票上注明的时间

为准。

2.家庭唯一生活用房，是指在同一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

范围内纳税人（有配偶的为夫妻双方）仅拥有一套住房。

3.纳税人申报时，同时出具房屋产权证和契税完税证明

且二者所注明的时间不一致的，按照“孰先”的原则确定购

买房屋的时间。即房屋产权证上注明的时间早于契税完税证

明上注明的时间的，以房屋产权证注明的时间为购买房屋的

时间；契税完税证明上注明的时间早于房屋产权证上注明的

时间的，以契税完税证明上注明的时间为购买房屋的时间。

◉ 政策依据

1.《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、建设部关于个人出售住房

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》(财税字〔1999〕278

号)

2.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住房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

税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国税发〔2006〕108 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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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地产税收政策执行中几个具体

问题的通知》（国税发〔2005〕172 号）

4.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转让房屋有关税收征管问题

的通知》（国税发〔2007〕33 号）

5.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若干政策问

题的通知》（财税字〔1994〕20 号第二条第（六）项）

三、契税

（七）个人购买住房减免契税

◉ 政策要点

自 2024 年 12 月 1 日起，个人购买家庭唯一住房(家庭

成员范围包括购房人、配偶以及未成年子女，下同)，面积

为 140 平方米及以下的，减按 1%的税率征收契税;面积为 140

平方米以上的，减按 1.5%的税率征收契税。个人购买家庭第

二套住房，面积为 140 平方米及以下的，减按 1%的税率征收

契税;面积为 140 平方米以上的，减按 2%的税率征收契税。

家庭第二套住房是指已拥有一套住房的家庭购买的第

二套住房。

◉ 享受主体

购房者

◉ 享受条件

纳税人申请享受税收优惠的，应当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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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庭成员信息证明和购房所在地的房地产管理部门出具的

纳税人家庭住房情况书面查询结果。具备部门信息共享条件

的，纳税人可授权主管税务机关通过信息共享方式取得相关

信息;不具备信息共享条件，且纳税人不能提交相关证明材

料的，纳税人可按规定适用告知承诺制办理，报送相应的《税

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》，并对承诺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◉ 政策依据

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促进房

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》（财政部 税

务总局 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告 2024 年第 16 号）

四、车辆购置税

（八）购买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

◉ 政策要点

对购置日期在 2024 年 1 月 1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期

间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，其中，每辆新能源乘用车

免税额不超过3万元;对购置日期在2026年 1月 1日至 2027

年 12 月 31 日期间的新能源汽车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，其中，

每辆新能源乘用车减税额不超过 1.5 万元。

◉ 享受主体

购车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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◉ 享受条件

1.享受车辆购置税减免政策的新能源汽车，是指符合新

能源汽车产品技术要求的纯电动汽车、插电式混合动力(含

增程式)汽车、燃料电池汽车。新能源汽车产品技术要求由

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财政部、税务总局根据新能源汽车技术

进步、标准体系发展和车型变化情况制定。

新能源乘用车，是指在设计、制造和技术特性上主要用

于载运乘客及其随身行李和(或)临时物品，包括驾驶员座位

在内最多不超过 9 个座位的新能源汽车。

购置日期按照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或海关关税专用缴

款书等有效凭证的开具日期确定。

2.工业和信息化部、税务总局通过发布《减免车辆购置

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》(以下简称《目录》)对享受减免

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实施管理。《目录》发布后，

购置列入《目录》的新能源汽车可按规定享受车辆购置税减

免政策。

◉ 政策依据

1.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延续和优化

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减免政策的公告》（财政部 税务总

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 2023 年第 10 号）

2.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科技部关于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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征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的公告》（财政部 税务总局 工业

和信息化部 科技部公告 2017 年第 172 号）

3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 税务总局

关于调整减免车辆购置税新能源汽车产品技术要求的公告》

（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32 号）

五、城镇土地使用税

（九）采摘观光的种植养殖土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

◉ 政策要点

在城镇土地使用税征收范围内经营采摘、观光农业的单

位和个人，其直接用于采摘、观光的种植、养殖、饲养的土

地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》第六

条中“直接用于农、林、牧、渔业的生产用地”的规定，免

征城镇土地使用税。

◉ 享受主体

经营采摘、观光农业的单位和个人

◉ 享受条件

直接用于采摘、观光的种植、养殖、饲养的土地。

◉ 政策依据

1.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产税、城镇土地使用

税有关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06〕186 号）



11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》

（十）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减按所属土地等级适用税

额标准的 50%计征城镇土地使用税

◉ 政策要点

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止，对物流

企业自有(包括自用和出租)或承租的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

地，减按所属土地等级适用税额标准的 50%计征城镇土地使

用税。

◉ 享受主体

物流企业

◉ 享受条件

1.物流企业，是指至少从事仓储或运输一种经营业务，

为工农业生产、流通、进出口和居民生活提供仓储、配送等

第三方物流服务，实行独立核算、独立承担民事责任，并在

工商部门注册登记为物流、仓储或运输的专业物流企

业。

2.大宗商品仓储设施，是指同一仓储设施占地面积在

6000 平方米及以上，且主要储存粮食、棉花、油料、糖料、

蔬菜、水果、肉类、水产品、化肥、农药、种子、饲料等农

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，煤炭、焦炭、矿砂、非金属矿产品、

原油、成品油、化工原料、木材、橡胶、纸浆及纸制品、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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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、水泥、有色金属、建材、塑料、纺织原料等矿产品和工

业原材料的仓储设施。

3.仓储设施用地，包括仓库库区内的各类仓房(含配送

中心)、油罐(池)、货场、晒场(堆场)、罩棚等储存设施和

铁路专用线、码头、道路、装卸搬运区域等物流作业配套设

施的用地。

4.物流企业的办公、生活区用地及其他非直接用于大宗

商品仓储的土地，不属于本公告规定的减税范围，应按规定

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。

◉ 政策依据

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继续实施物流企业大宗商品仓

储设施用地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的公告》（财政部 税

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5 号）

（十一）部分单位拥有的体育场馆，用于体育活动的房

产、土地，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

◉ 政策要点

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，国家机关、军队、人民团体、

财政补助事业单位、居民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拥有的体育场

馆，用于体育活动的房产、土地，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。

◉ 享受主体

国家机关、军队、人民团体、财政补助事业单位、居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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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

◉ 享受条件

1.体育场馆，是指用于运动训练、运动竞赛及身体锻炼

的专业性场所。

2.用于体育活动的房产、土地，是指运动场地，看台、

辅助用房（包括观众用房、运动员用房、竞赛管理用房、新

闻媒介用房、广播电视用房、技术设备用房和场馆运营用房

等）及占地，以及场馆配套设施（包括通道、道路、广场、

绿化等）。

3.享受上述税收优惠体育场馆的运动场地用于体育活

动的天数不得低于全年自然天数的 70%。

4.体育场馆辅助用房及配套设施用于非体育活动的部

分，不得享受上述税收优惠。

5.高尔夫球、马术、汽车、卡丁车、摩托车的比赛场、

训练场、练习场，除另有规定外，不得享受房产税、城镇土

地使用税优惠政策。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财政、税务部门

可根据本地区情况适时增加不得享受优惠体育场馆的类型。

符合上述减免税条件的纳税人，应当按照税收减免管理

规定，持相关材料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减免税备案手续。

◉ 政策依据

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体育场馆房产税和城镇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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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使用税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5〕130 号）

（十二）民办非企业等单位拥有并运营管理的体育场

馆，用于体育活动的房产、土地，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

◉ 政策要点

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，经费自理事业单位、体育社会

团体、体育基金会、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拥有并运营管理

的体育场馆，用于体育活动的房产、土地，免征城镇土地使

用税。

◉ 享受主体

经费自理事业单位、体育社会团体、体育基金会、体育

类民办非企业单位

◉ 享受条件

1.享受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的体育场馆，应同时符合下

列条件：

（1）向社会开放，用于满足公众体育活动需要；

（2）体育场馆取得的收入主要用于场馆的维护、管理

和事业发展；

（3）拥有体育场馆的体育社会团体、体育基金会及体

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，除当年新设立或登记的以外，前一年

度登记管理机关的检查结论为“合格”。

2.体育场馆，是指用于运动训练、运动竞赛及身体锻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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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专业性场所。

3.用于体育活动的房产、土地，是指运动场地，看台、

辅助用房（包括观众用房、运动员用房、竞赛管理用房、新

闻媒介用房、广播电视用房、技术设备用房和场馆运营用房

等）及占地，以及场馆配套设施（包括通道、道路、广场、

绿化等）。

4.享受上述税收优惠体育场馆的运动场地用于体育活

动的天数不得低于全年自然天数的 70%。

5.体育场馆辅助用房及配套设施用于非体育活动的部

分，不得享受上述税收优惠。

6.高尔夫球、马术、汽车、卡丁车、摩托车的比赛场、

训练场、练习场，除另有规定外，不得享受房产税、城镇土

地使用税优惠政策。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财政、税务部门

可根据本地区情况适时增加不得享受优惠体育场馆的类型。

符合上述减免税条件的纳税人，应当按照税收减免管理

规定，持相关材料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减免税备案手续。

◉ 政策依据

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体育场馆房产税和城镇土

地使用税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5〕130 号）

（十三）企业拥有并运营管理的大型体育场馆，其用于

体育活动的房产、土地，减半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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◉ 政策要点

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，企业拥有并运营管理的大型体

育场馆，其用于体育活动的房产、土地，减半征收城镇土地

使用税。

◉ 享受主体

拥有并运营管理大型体育场馆的企业

◉ 享受条件

1.大型体育场馆，是指由各级人民政府或社会力量投资

建设、向公众开放、达到《体育建筑设计规范》（JGJ 31-2003）

有关规模规定的体育场（观众座位数 20000 座及以上），体

育馆（观众座位数 3000 座及以上），游泳馆、跳水馆（观

众座位数 1500 座及以上）等体育建筑。

2.用于体育活动的房产、土地，是指运动场地，看台、

辅助用房（包括观众用房、运动员用房、竞赛管理用房、新

闻媒介用房、广播电视用房、技术设备用房和场馆运营用房

等）及占地，以及场馆配套设施（包括通道、道路、广场、

绿化等）。

3.享受上述税收优惠体育场馆的运动场地用于体育活

动的天数不得低于全年自然天数的 70%。

4.体育场馆辅助用房及配套设施用于非体育活动的部

分，不得享受上述税收优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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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高尔夫球、马术、汽车、卡丁车、摩托车的比赛场、

训练场、练习场，除另有规定外，不得享受房产税、城镇土

地使用税优惠政策。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财政、税务部门

可根据本地区情况适时增加不得享受优惠体育场馆的类型。

符合上述减免税条件的纳税人，应当按照税收减免管理

规定，持相关材料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减免税备案手续。

◉ 政策依据

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体育场馆房产税和城镇土

地使用税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5〕130 号）

六、房产税

（十四）部分单位拥有的体育场馆，用于体育活动的房

产、土地，免征房产税

◉ 政策要点

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，国家机关、军队、人民团体、

财政补助事业单位、居民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拥有的体育场

馆，用于体育活动的房产、土地，免征房产税。

◉ 享受主体

国家机关、军队、人民团体、财政补助事业单位、居民

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

◉ 享受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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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体育场馆，是指用于运动训练、运动竞赛及身体锻炼

的专业性场所。

2.用于体育活动的房产、土地，是指运动场地，看台、

辅助用房（包括观众用房、运动员用房、竞赛管理用房、新

闻媒介用房、广播电视用房、技术设备用房和场馆运营用房

等）及占地，以及场馆配套设施（包括通道、道路、广场、

绿化等）。

3.享受上述税收优惠体育场馆的运动场地用于体育活

动的天数不得低于全年自然天数的 70%。

4.体育场馆辅助用房及配套设施用于非体育活动的部

分，不得享受上述税收优惠。

5.高尔夫球、马术、汽车、卡丁车、摩托车的比赛场、

训练场、练习场，除另有规定外，不得享受房产税、城镇土

地使用税优惠政策。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财政、税务部门

可根据本地区情况适时增加不得享受优惠体育场馆的类型。

符合上述减免税条件的纳税人，应当按照税收减免管理

规定，持相关材料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减免税备案手续。

◉ 政策依据

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体育场馆房产税和城镇土

地使用税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5〕130 号）

（十五）民办非企业等单位拥有并运营管理的体育场

馆，用于体育活动的房产、土地，免征房产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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◉ 政策要点

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，经费自理事业单位、体育社会

团体、体育基金会、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拥有并运营管理

的体育场馆，用于体育活动的房产、土地，免征房产税。

◉ 享受主体

经费自理事业单位、体育社会团体、体育基金会、体育

类民办非企业单位

◉ 享受条件

1.享受免征房产税的体育场馆，应同时符合下列条件：

（1）向社会开放，用于满足公众体育活动需要；

（2）体育场馆取得的收入主要用于场馆的维护、管理

和事业发展；

（3）拥有体育场馆的体育社会团体、体育基金会及体

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，除当年新设立或登记的以外，前一年

度登记管理机关的检查结论为“合格”。

2.体育场馆，是指用于运动训练、运动竞赛及身体锻炼

的专业性场所。

3.用于体育活动的房产、土地，是指运动场地，看台、

辅助用房（包括观众用房、运动员用房、竞赛管理用房、新

闻媒介用房、广播电视用房、技术设备用房和场馆运营用房

等）及占地，以及场馆配套设施（包括通道、道路、广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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绿化等）。

4.享受上述税收优惠体育场馆的运动场地用于体育活

动的天数不得低于全年自然天数的 70%。

5.体育场馆辅助用房及配套设施用于非体育活动的部

分，不得享受上述税收优惠。

6.高尔夫球、马术、汽车、卡丁车、摩托车的比赛场、

训练场、练习场，除另有规定外，不得享受房产税、城镇土

地使用税优惠政策。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财政、税务部门

可根据本地区情况适时增加不得享受优惠体育场馆的类型。

符合上述减免税条件的纳税人，应当按照税收减免管理

规定，持相关材料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减免税备案手续。

◉ 政策依据

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体育场馆房产税和城镇土

地使用税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5〕130 号）

（十六）企业拥有并运营管理的大型体育场馆，其用于

体育活动的房产、土地，减半征收房产税

◉ 政策要点

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，企业拥有并运营管理的大型体

育场馆，其用于体育活动的房产、土地，减半征收房产税。

◉ 享受主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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拥有并运营管理大型体育场馆的企业

◉ 享受条件

1.大型体育场馆，是指由各级人民政府或社会力量投资

建设、向公众开放、达到《体育建筑设计规范》（JGJ 31-2003）

有关规模规定的体育场（观众座位数 20000 座及以上），体

育馆（观众座位数 3000 座及以上），游泳馆、跳水馆（观

众座位数 1500 座及以上）等体育建筑。

2.用于体育活动的房产、土地，是指运动场地，看台、

辅助用房（包括观众用房、运动员用房、竞赛管理用房、新

闻媒介用房、广播电视用房、技术设备用房和场馆运营用房

等）及占地，以及场馆配套设施（包括通道、道路、广场、

绿化等）。

3.享受上述税收优惠体育场馆的运动场地用于体育活

动的天数不得低于全年自然天数的 70%。

4.体育场馆辅助用房及配套设施用于非体育活动的部

分，不得享受上述税收优惠。

5.高尔夫球、马术、汽车、卡丁车、摩托车的比赛场、

训练场、练习场，除另有规定外，不得享受房产税、城镇土

地使用税优惠政策。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财政、税务部门

可根据本地区情况适时增加不得享受优惠体育场馆的类型。

符合上述减免税条件的纳税人，应当按照税收减免管理

规定，持相关材料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减免税备案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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◉ 政策依据

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体育场馆房产税和城镇土

地使用税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5〕130 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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